
吉林市教育局文件

吉市教发〔2017〕22号   

            

吉林市教育局
关于转发《吉林省教育厅关于
开展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普通中小学校，市属民办学校：

现将《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吉教基二函[2017]3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学校要按照通知要求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制定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加强宣传。要明确责任分工，充分发挥电教、教研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认真组织好新一轮“晒课”活动。要完善支持和激励政策，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本年度各地各校晒课的教师数量不得少于在校教师的75%，要严格审核把关，保证晒课质量，提高我市“省级优课”和“部级优课”的获奖比例。全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统筹协调，市教育信息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学校要于3月15日前将活动联系表电子版报送至市教育信息中心。

联系人：史文东、施威，联系电话：62083655
电子邮箱：403247930@qq.com
附件：1.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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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
吉教基二函〔2017〕3号

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梅河口、公主岭市教育局：
2014年以来，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吉林省教育厅组织实施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对于汇聚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引导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信息化教学推广活动，激发广大教师的教育智慧，不断生成和共享优质资源。各地要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活动方案要求，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切实组织实施好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附件：吉林省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方案
吉林省教育厅
2017年3月3日

附件

吉林省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标
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016-2017年度全省组织引导4万名教师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晒课”，通过逐级遴选,推荐2000堂“优课”报送教育部参加全国“优课”评比。
二、活动内容
（一）组织网上晒课

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组织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国家平台或已和国家平台对接的地方平台登录，利用国家平台提供的“晒课”功能进行实名制网上晒课。
1.版本要求
“晒课”教材的版本为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教材,以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教基二厅〔2016〕12号）。
2.晒课内容
教师所提交的网上晒课内容应包括：一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或资源链接）、课堂实录（可选，拟参加教育部“优课”征集的为必选）和评测练习（可选）等。鼓励教师上传课堂实录，课堂实录（指教学过程视频）应展现课堂教学的完整过程（最低不少于30分钟），画面清晰。
晒课内容须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的理念和要求，体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性质和特点的融合，注重展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有效解决教育教学的重难点问题。
除民族语文、外语课程外，其他课程晒课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师所提交的内容须为本人教学实践中所产生的内容，不得冒名顶替，杜绝抄袭，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3.晒课时间
为防止网络堵塞给教师传课带来不便，综合考虑各年段教师数量和晒课数量等因素，本年度晒课采取按学段分阶段传课的方式，不同学段传课时间安排如下：
高中：3月1日-5月31日
初中：3月1日-6月30日
小学4-6年级：4月1日-7月31日
小学1-3年级：5月1日-8月31日
（二）推荐遴选“优课”

各地要在网上晒课的基础上，逐级开展评审推荐。
1.市级推荐。各市（州）从本地区所晒的课例中遴选推荐“优课”。为确保“优课”质量，各市（州）负责遴选县级“优课”的15%作为市级“优课”上报省里，截止时间为9月15日。各市（州）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把关，优中选优，使所推荐“优课”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要把好政治方向，坚持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宜性相统一。要严格推荐程序，坚持公开透明，保障公平公正。
为鼓励广泛参与，原则上每个年级每个学科每个版本每堂课推荐1个“优课”课例，同一教师原则上只推荐1堂“优课”。
2.省级遴选。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市（州）推荐的“优课”进行评审遴选。对于前两年度没有省级“优课”的节点优先考虑。遴选结果将在省级平台进行公示和公布。
（三）开展应用推广

各地要组织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看“优课”、学“优课”活动，认真学习借鉴部级“优课”成果。要在教研活动中将“优课”观摩作为重要内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要将“优课”优秀案例纳入本地区教师培训资源，鼓励师范院校利用“优课”开展案例教学。
三、组织实施
各地要制订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加强宣传。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坚持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充分发挥电教、教研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完善支持和激励政策，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四、其他事项
请各市（州）填写活动联系表，于3月31日前将电子版报送吉林省教育厅教学研究室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1170168
电子邮箱：jlsjys2010@163.com
附件1

	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联系表

	县（市）区
	　

	负责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

	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QQ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QQ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管理员
	
	
	
	
	
	
	
	
	


注：管理员指负责“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本地网上账号及晒课的电教管理人员。

附件2
	吉林市教育局直属普通中小学校“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联系表

	市教育局直属普通中小学校
	　

	负责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

	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QQ
	手机
	邮箱

	主管领导
	
	
	
	
	
	
	
	
	

	负责人
	
	
	
	
	
	
	
	
	

	管理员
	
	
	
	
	
	
	
	
	


注：管理员指负责“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本校网上账号及晒课的电教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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